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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廖 婉 汝 簡 歷  

 

一、 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性 別 ： 女 

 

年 齡 ： 66 歲（年齡計算至 115 年 7 月 31 日） 

出 生 
年 月 日 ： 民國 49 年 1 月 27 日 

身 分 證 
統一編號 ：  

電 話 ：   

通訊地址 ： 
 
 
 

 

二、 適用監察院組織法第三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資格：

「曾任立法委員一任以上或直轄市議員二任以上，聲

譽卓著者。」 
說 明 ： 曾任第 4 屆至第 7 屆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。 

 

三、 現 職 
財團法人屏東城鄉發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(88-迄今) 

 

四、 專 長 
外交及國防、教育及文化、財政及經濟、社福及衛環、人權 
說 明 ： 教育專業背景，曾任 2 屆國民大會代表，參與憲

政改革；擔任 5 屆立法委員，長期深耕外交及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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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委員會，具豐富立法實務與行政監督經驗，熟

稔多面向政策審議、預算配置與制度運作。 
 

五、 學 歷 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學士(67-72) 
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程經營管理碩士(95) 

 

六、 主要經歷 
本職 
1.第 2 屆、第 3 屆國民大會代表(81.01.01-87.01.31) 
2.第 4 屆至第 7 屆、第 10 屆立法委員(88.02.01-101.01.31； 

109.02.01-113.01.31) 
3.行政院政務顧問(103.07.01-105.05.19) 
 
其他 
政治團體 
1.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、中央評議委員、屏東縣黨部

主任委員 
2.國民大會及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 
 
教學研究   
美和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系兼任講師 

 

七、 著作目錄 
碩士學位論文： 
我國非營業特種基金監督機制之研究，國立政治大學經營

管理碩士學程，95 年(指導教授：高安邦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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